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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速览

晚报讯 （通讯员 周永恒 魏大为） 近
日，笔者从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审议通
过 《法院执行款物管理工作实施办法 （试
行）》，对执行款设立执行专户，财务部门负
责管理，实行专户专用。

根据该实施办法，案件执行中法院扣划
款、当事人或其他人交付的案款、执行拍卖及
变卖款、执行担保金等用于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义务的款项，都纳入该专户管理。
案件承办人扣划执行款后，应在两个工作

日内（异地扣划执行款的，到院后次日）向财
务部门出具扣划执行款通知单。执行中确需执
行人员直接代收现金或票据的，由两名以上执
行人员在场，记入笔录并由付款人签名。执行
人员在回院后一个工作日内移交财务部门。

申请执行人领取执行款物的，案件承办人

应当填写执行款物过付审批表、并签字，庭
长、执行局长审查同意后，依次签字。同一案
件有多个申请执行人的，执行根据确定了各自
执行标的份额的，申请执行人可各自领取。如
部分执行款到位的，应当按各申请执行人所占
份额进行分配。执行根据确定多个申请执行人
共同享有执行标的额的，由所有申请执行人共
同领取，执行法院不得向部分申请执行人过付

执行款。
执行款到户原则上应该一个月内过付，因

法定原因，一个月内不能过付的，案件承办人
应至迟在期满前5日填写执行款延期过付审批
表并签字，庭长、执行局长审查同意后，延期
过付，并于期满前书面通知申请执行人。延期
过付的法定事由消除后，应当在十日内过付执
行款。

市中级法院对执行款专户管理

5月18日，在滕州法院审判庭里，来自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滕州分校的小学生们身穿法袍，敲响法槌，进行了一场
模拟庭审，亲身感受司法的庄严神圣。此外，在此次法院开放日活动中，学生们还参观了审判史迹展览馆，了解了中外法
制史、滕州法院的建设历程和法院文化，零距离接受法治熏陶。 （通讯员 秦剑波 摄）

晚报讯 （通讯员 王思存 李卉）当
前，我市正处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
卫生城市的关键时期，滕州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立足本职，迅速行动，积极采取措
施，以实际行动推进创城工作的深入开
展。

在工作中，该局完善网格化管理责任
制，将全局 2700余名干部职工划分为 10
个大网格80余个小网格，全面落实了每名
干部职工的岗位责任，并将网格化管理的
效果与绩效考核挂钩，确保城市管理不留
盲区，实现城市管理的无缝隙、全覆
盖。不断提升市容市貌标准，整治占道
经营和流动商贩，拆除乱搭乱建和残墙
断壁，加强对乱停乱放、乱悬乱挂、乱
贴乱画的执法力度，实行严管重罚。全

面推进“门前三包”责任制，与沿街企
事业单位签订责任书，督导其自觉落实
包容貌秩序、包环境卫生、包绿化亮化
的义务。大力推进道路机械深度保洁工
程，加强公厕、垃圾中转站的管理，加
快粪肥无害化处理场、公厕升级改造等工
作，全面提升公共设施服务运行能力，提
升环境卫生管理水平。

为进一步美化滕州的城市形象，全力
做好创城迎检工作，该局继续抓好绿化提
升工作，重点做好城区内主次干道、背街
小巷、公园河道、居民小区、机关单位的
绿化工作，深入开展花园式单位、花园式
小区创建活动，建设一批街头绿地小景，
巩固好园林城市创建成果。开展市政设施
改造，对城市道路、桥梁、路灯等设施搞

好日常养护维修，对缺失或破损的设施及
时进行补换和整修。开展城市文明在行动
活动，开辟城市管理专栏，弘扬先进典
型，曝光不文明行为，带动提升市民素
质。深化大走访活动，加强与市民的交流
和互动，坚持做到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
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活动开展以来，累计出动人员2700余
人次，发放温馨提示、宣传单 5000余份，
栽植各类苗木 34000余棵，清理各类野广
告1600余处，劝离流商180余处，规范齐
门店、店外店 430余处，规范车辆停放
2500余辆次，清理积存垃圾 320余吨，对
3700个检查井、5000个雨水斗、8个泵站
沉井进行了集中清淤疏通，增设大型公益
广告30余处。

滕州精细化管理为城市“颜值”加分

晚报讯 （通讯员 王爱华 李鹏）5月
13日下午，薛城交警大队按照工作部署，
在辖区开展常规勤务巡查时，查处一起使
用社会自备车辆非法接送学生交通违法
行为。

当天 16时 20分许，薛城区中队执勤
民警巡逻至珠江路妇保健院北路口处时发
现一辆面包车，车内乘坐多名学生，民警
立即示意该车辆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检
查发现该车核定载人数为 6人，实际载人

17人（学生 16名、驾驶员 1名），存在超
员交通违法行为，经检查该车未取得校车
标牌。执勤民警及时做好取证工作，依法
暂扣了该违法车辆，并将乘车学生安全转
运。后对违法行为人褚某因涉嫌使用未取
得校车标牌的车辆提供校车服务、驾驶营
运客车以外的载客汽车超员 100%以上的
违法行为，被薛城大队口头传唤到法制科
进行配合调查。

薛城交警大队对驾驶人褚某使用未

取得校车标牌的车辆提供校车服务违法
行为，依据《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
八条、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罚
款 10000 元的处罚；对其超过额定乘员
载客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规
定，涉嫌危险驾驶罪，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八十条第 （一）
项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褚某进行刑事
拘留。

薛城交警查处非法接送学生“黑车”

晚报讯（通讯员 孙琳琳）“我这个半
条命的人能拿到钱款，全靠李法官，找熟人
帮忙办事还得请人家吃个饭呢，李法官可
是一口水都没有喝过我的！我真是遇见贵
人了！”一起民间借贷的当事人赵某手拿锦
旗激动地说。

赵某是一起民间借贷的原告，他与被
告於某等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滕州

市东郭法庭李付伟法官负责审理，经过多
次调解，于今年 1月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却
迟迟拖延不按约定履行义务。本该由原告
申请执行实现债权，因原告赵某身体欠佳，
不愿奔波执行查封手续且被告人已将财产
转移，执行过程会有难度，故求助于李付伟
法官帮忙。

李付伟法官没有将案件一推了之，他

多次入村入户，找到人民陪审员及被告村
委会成员一起做调解工作，并多次告知被
告拒不履行生效文书义务将要承担的法律
责任，最终，被告于今年 3月将现金一次性
支付完成。

“案子得结，事更得了，给老百姓办点
事，咱有多大劲使多大劲！”李付伟法官如
是说。

案得结 事更得了

东郭法庭法官帮群众拿到拖欠钱款
5月 18日，枣庄站派出所在枣庄站安检处

查获一名非法携带管制刀具的旅客，该旅客将
长 40多公分的两把短剑（己开刃）藏在旅行包
内，想蒙混过关，被安检人员及时查获，刀具被
依法收缴，涉案人员被行政处罚。图为枣庄站
派出所查获的刀具。

（通讯员 赵忠刚 高昂 摄）

为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全力
防范因酒驾醉驾导致的道路交通事故，切实保
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按照省厅的
统一部署，峄城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紧盯热
点问题不放松，自4月30日起，“细、实、强、浓、
公”五策并举，持续开展了整治酒驾醉驾违法犯
罪行为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共查处酒驾醉驾
违法犯罪行为 39起，暂扣驾驶证 26本、吊销驾
驶证2本、行政拘留3人、刑事拘留1人，有效预
防和减少了道路交通事故。

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大队制定
了专门方案，细化领导分工、细化工作措施、细
化工作责任，定人、定岗、定责、定任务，层层有
压力，人人有担子。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
注度，坚决打击、控制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
预防涉及酒驾诱发的道路交通事故，

实——落实路面管控。根据全区酒驾醉驾
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规律，及时调整勤务方式，
落实路段安全管理承包责任。采取巡逻管控、
定点设卡、多点查处、交叉执法等方式，重点开
展午间、夜间的管控力度。每天确保有足够的
警力上路，灵活变换整治地点，加大路面管控力
度，让酒后驾驶违法行为无迹可循、无空可钻。

强——严格执法处罚强度。严格履行执法
程序，对涉嫌酒后驾车违法的驾驶人一律用酒
精检测仪进行初检并抽取血样进行含量检验，
严格操作规程，做好取证工作。对查纠的酒驾
违法依法上限处罚，一律依法从严处理，该扣车
的扣车、该扣证的扣证、该罚款的罚款、该记分
的记分、该拘留的拘留，决不心慈手软，姑息迁
就。

浓——营造浓厚舆论氛围。组织民警深入
城区酒店、餐馆、歌厅等易发生酒驾场所开展针
对性宣传，张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宣传
标语 1600份，发放“温馨提示”宣传资料 500
张。加强新闻媒体宣传，通过电视、广播、报纸，
深入宣传开展整治酒驾的目的、意义。形成了
有影、有声、有形的宣传氛围，使广大驾驶人感
到酒驾是一条不能碰、不敢碰的高压线，自觉远
离酒驾，防止事故发生。

公——公正执法。执法民警始终秉承“公
平、公正、公开”的理念，坚决杜绝“说情风”干扰
严格公正执法。仪表严整，举止端庄，使用文明
语言，践行执法程序，避免了负面舆情，最大限
度地争取了广大群众对查处酒驾醉驾违法犯罪
行为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通讯员 吴成亚 许慎法）

峄城交警整治
酒驾醉驾“五字诀”


